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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2年 3月 24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200 号）（下称“《问询函》”），《问询函》具

体内容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1 年年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

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年报显示，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568.85 万元，同比下降 74.92%，

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主要是智能家居类贸易业务有所收缩，2021 年智能家居类贸

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161.48 万元，较 2020 年 5.84 亿元，同比下降 98%。请公

司补充披露：（1）结合行业发展，说明公司智能家居类贸易业务基本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商业模式、经营情况、盈利水平等；（2）结合公司决策程序及内部

控制，详细列示公司近两年开展智能家居类贸易业务的前五大客户名称及销售金

额、前五大供应商名称及采购金额，说明相关贸易业务中上述客户和供应商的最

终资金来源与去向，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业务往来或大额资金往

来，是否存在其他应当披露的关系，上下游资金流向是否存在异常，相关业务是

否具有真实性；（3）报告期内，智能家居类贸易业务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请



年审会计师结合审计程序，审慎全面地发表意见。 

2.年报显示，2021 年公司毛利率仅为 5.10%，较同期减少 8.49 个百分点。其

中，ODM 整机、主板、其他的毛利率分别为 4.19%、-0.83%、0.14%，OEM 毛

利率为-1.41%，2020 年公司上述业务毛利率均为负值。同时，公司 2018 年至 2021

年连续四年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50,798.86 万元、-81,971.93 万元、-17,589.28 万

元、-4,161.45 万元，均为负值，而 2021 年年报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请公司

补充披露：（1）结合所在行业发展趋势，产品原材料波动情况以及产品售价，

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近年来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因，并进行同行业比较分析，

说明是否具有合理性；（2）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情况及盈利状况，说明公司仍然

专注于上述业务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3）结合公司连续 4 年扣非后净利润为

负值以及毛利率等情况，说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及判断依据。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3.年报显示，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9,428.67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82.43%，

较 2020 年的 63.52%大幅上升；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8,806.65 万元，占年度采购

总额 44.78%。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名称、销售及采购金

额、占比、产品名称及类型、收入确认政策、结算周期及方式等，并说明销售集

中度较高且较前期大幅增加，及采购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和合理性；（2）报告期

内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发生变化，以及新增客户、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名称、涉及产品、交易时间、交易金额、截至期末的结算情况等；（3）

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为同一方或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如是，请披露相关客户

及供应商名称、涉及的采购或销售业务的产品和具体金额，并说明相关业务发生

原因及合理性；（4）公司与前五名供应商、前五名客户及其最终销售客户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前五名供应商、客户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存在业务往来或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请

年审会计师结合审计程序，审慎全面地发表意见。 

4.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9,634.1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5.64％，

占本年度营业收入的 40.88％；应收账款前五名共计 8,944.52万元，占比达 92.84％，

应收账款余额快速增长且大客户集中度较高。此外，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569.43

万元，同比增长 183.97%。预付款项前五名共计 531.26 万元，占比达 93.30％。



请公司补充披露：（1）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是否为关联方、形成原因、账龄、

是否具有较大回收风险；（2）预付款项余额前五名是否为关联方、形成原因、

发生时间；（3）结合行业上下游情况，及公司营业收入变化及采购、销售和信

用政策变化等情况，分析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增幅较大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

放宽信用政策提升营业收入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5.年报显示，公司 2021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3.50 亿元，净利润

为-5,119 万元，二者相差较大。请公司：（1）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与去年相比变动较大以及与净利润不匹配的原因；（2）以列表形式分别披露

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量，以及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流量与对应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利润表项目勾稽关系；（3）

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是否具有持续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6.年报显示，公司嘉兴工厂进行设备升级更新和场地装修，目前新建生产线

所需设备已经全部进场验收并投入使用，厂房装修处于收尾阶段。截止 2021 年

底，京美电子智能终端生产线智能化项目累计投入 2,623.08 万元。2021 年 1 月

23 日，公司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中称，京美电

子的智能终端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的达产年份的利润总额为 974.35 万元，净

利润为 1,218.26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原有产线升级改造的具体情况；

（2）京美电子的智能终端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实现的净利润情况，是否达到

预测利润。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

露的原因。 

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 5 个交易日内，就上述事项书面回复

我部，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相关

内容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